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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壺
兩
件
人
射
無A
 

淺
酌
深
談
人
生
樂
事

于
，

-<.
  
，

AK £MJ9/Û
fi

章
。.旣
然
「
墓
誌
銘
」
三
個
字
有
問
題
，就

索
性
取
飴
七
吧
。

1

他
又
說
：
「
曹
先
生
寫
的
文
章
，
一
定 

有
根
據
的
，
我
對
於
這
些
東
西
是
外
行
，
旣 

然
有
曹
先
生 8
正
，
那
就
不
要
「.墓
誌
銘
」 

三
個
字
好
了
。
」

最
初
他
是
想
將
，墓
誌
銘
」
三
字
改81  

「
叙
文
」
，可
是
經
過
考
盧
之
後
，
「
叙
文. 

」
萌
字
可
能
也
不
妥
當
， 5
是
連
「
叙
文
」 

兩
字
也
不
用
了
。

龍
繩
勳
說
：
這
篇
刻
在
墓
石
的
文
章
， 

他
本
意Q
是
紀
念
林
黛
和
表
達
一
下
他
自
己 

的
心
意
。

/
 

林
黛
的 

』

遺
書
，龍
繩 

际 
動
今
巳
經
挙

\

囘
家
了
。
但

君
肥

4

,n*

^

^

,

他
賣

丁
說
4
這
原#

書他不簧圭豊表力因爲遵是償A( 

的私事，他加己太太藩豪"
黛
盛

得
如
歌
公
臨
發
.要
，
道
 

M-
置

駅

概

松
:
。

:
蛇
一
着
，
他
又
誰
：
白̂

^

揑
造
薫 

書
的
內
容
，
其
中
有
「你
後
悔
不
後
悔
」
的 

句
子
。他
說
：
「、對
他
實
在
是
一 
種
通
辱
。 

」
所
以
，
如
果
影
迷
要
他
發
表
林
黛
的
遺
書 

•
，
澄
清
視
聽
，
他
是
願
意
考
盧
的
。

不
過
報
界
方
面
，
最
好
観
名
給
他 
一 封 

公
函
，
他
才
者
慮
在
報
上
公
開
發
表
。

叫秘書費路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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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fe..

分
弘
国
碑̂
 ̂

目且手32^7^
G

士

9  D

，
常
局
當
在
調
資
中
。

111- 
警
發
生
後
數
分
鐘
，
消
防
局
即
棲
禅 

報
缶
立
刻   

®
消
防
車
多
輛
及
救
傷
車
趕
至
現 

塲
灌
救
，
因
發
生
火
魯
之
地
区
，
是
深
入
大 

礪
村
之
中
心
，
故
施
救
頗
感
困
難
，
消
防
人 

員
在
村
外
之
大
道
，
用
長
達
敷
丈
之
新
檀
膠 

喉
，
將
水
泵
至
現
塲
施
救
，
火
堪
之
四
週
， 

滿
佈
滅
火
喉
，
牧
火
勢
在 
一 小
時
後
，
已
被 

控
制
，
不
久
，
即
將
火
勢
撲
滅
。

在
火
起
地
點
之
新
興
路
卅
四
號A
，
左 

鄰
右
里
均
是
小
型
手
工
業
工
廠
后
多
，
起
火 

一 之
木
屋
是
靠
近
山
湯
興
建
，後
面
是
南
記
鶏 

一
毛
鮫
，
東
主
姓
楊
，
當
時
有
十
餘
工
人
正
在 

廠
內
開
工
，
據
說
當
時
廠
內
有
十
餘
篇
猫
毛 

，
在
火
警
中
，
因
搬"
不
及
，
早
巳
被
爆
公 

，
另 - 
邊
亦
是 
一 間
鶏
毛
廠
，
名
叫
旺
記
錦 

.
毛
廠
，
凍
主
盛
畦
，
今
日
亦
摄
少
南
汁
偏
工 

一，人
在
廠
(. 
江
假
，
聞
旺
郎
廠
內
亦
存
存*
餘 

包
難
毛
，.収/
之
一 
恒
。

l
？
.
姿
發
密
帝
是
草
、午
三
時
四
十
分
， 

败
點
在/
強
村
新
興■
冊   

VE9.動
A
.
,

一
間
一 

一 
層
高
之
祐
鼠
，
雷
斬
屋
的   

<■'..屋
主
之
势
叔 

一
横
琴
在
室
內
御
衣
，木
屋
之
右
面
是
臥
空
，. 

•
左
面
是
厨
房
，
在
上
述
時
間
內
，
住
在
對
面 

屋
之
男
不
，陳
海
滔
，
看
見
卅
四
號A
之
後
座 

，
突
有
濃
烟
及
火
燄
噴
出
，
彼
立
刻
通
知
舞 

里
。當

時
，幷
見
屋
內
之
女
子
，
在
架
上
取 

出
行
李
及
皮
包
等
物
，準
備
逃
走
，幷
一
面 

大
叫
救
命
及
火
警
，
附
近
坊
衆
，
聽
聞
有
人 

大
叫
火
瞽
，亦
不
及
察
看
，d
刻
跑
冋
家
中 

，
收
拾
什
物
，
互
相
扶
老
携
幼
，
奪
路
奔
走 

，
一 時
秩
侪
大
亂
，
在
起
火
後
不
及
十
分
鐘. 

，
火
塲
即
瞬
速
御
延
，
火
舌
不
久
即
將
新
興 

路
卅
四
號A
附
近
一
帶
之
木
屋
不
噬
。 

- 

當
時
火
勢
之
痴
烈
，
乘
着
風
勢
，
一 直

勺
乐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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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兩
面
封
固
加
可
免
起
憫
紋
或
摺
角"
撕
裂
不
易"，，潮
濕
難
侵
， 

.

$■. 
久
鮮
明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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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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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U

K

"

色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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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总
入
>
 

本
軌
磬
此
等
機
具
‘專
爲
保
護
各
種
重
基
支
作
电
如
欲
用
此
辦
法
，
請
先
簽
奮

:'-" 

一，
雄
件
上
窮
升
分
鐘
內
，
原
物
通
即
交
還
，
今■
利
便
僑
界
越
是
，
毎
張
减
伤
三
君
册
」
 

，
五
，
一.一
强
五
毛
。(
外
埠
僑
界•
，
請
將
段
遵
證
件
付
來
，
即
日
可
以
製
妥
付
囘
。.)

本
報
營
業
戦
啓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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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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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*« 义黨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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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̂̂
^
注断漫

4-麟毛 <
二*
慮一 

■»« 的係齢焉書

(
香
港
通
訊)
廿
七
日
下
午
三
時
四
十
分
、
九38

大
硼
村
木
屋
區
發
生
犬
火
，焚
燒
句 

餘
鐘
，
始
將
火
勢
熄
滅••
結
男
被
燃
去
木
屋
九
十
餘
間
，
在
火
脅
中
，
有
三
名
女
子
因
逃
火 

時
受
傷
，
其
中
一
名
是
孕
婦
，後
三
人
均
被
送
往
伊
利
沙
伯
醫
院
救
治
。
， 

發
生
吹
警
之
大 

181 村
，
是
靠
近
山
邊
之
木
屋
底
，
被
燒
之
範
圍
頗
廣
，
時
內
多
數
是
一
一 

層
為
木
屋
，
其
中
部
份
是
手
工
業
工
廠
，少
部
份
是
！E

層
髙
，
只
得
敷
間
是
石̂

。- 

起
火
之
地
點
，
是
大
礪H
新
典
路
卅
四
號A
，
是
一
層
高
舊
木
屋
，
屋
主
副
益
堅
，
在 

新
浦
崗
經
營
米
舖
，
與
妻
周
瑞
琴
及
六
女
子
居
上
址
，
最
大
者
十
二
歲
，•
幼
者
褓
襁
中
，
起 

火
時
，
周
内
在
木
屋
內
裁
衣
。

起
火
之
'a因
，傳
說
是
由
卅
四
號A
木
屋
之
天
花
板
，
因
一
條
可
能
是
陳
舊
之
電
線
洩. 

電
，
射
出
火
花
，
而
火
花
適
焚
着
放
在
室
內
之
涯
靑
所
引
起
，
但
眞
正
之
起
火
原
因
及
詳
情

向
東
南
方
吹
去
，
故
火
燄
一
直
乘
風
而
燒
去 

，
濃
烟
一
直
向
上
空
直
昇
，
隔
海
亦
可
异
到 

黑
烟
滿
佈
。
【
未
完)

龍
五
領
回
林
黛
遺
書 

(
香
港
通
訊)
姓
ib勸
對
於
他
擬
就
、 

曾
爲
程
麟
遠
過
目
的
「
墓
誌
銘
」
，
已
决
定 

不
採
用
「
墓
詰
銘
三
二
個
字r
o
 

，

廿
五B
午
，
他
對
飴
噌
誰1
唯
四
睁
他 

冋
弟
弟
龍
繩
德(
前
蝙
作
批
針
武)
曾
吿
訴 

他
有
關
刊
載
了
曹
聚
亡
「
微
墓
誌
儀
」
的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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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接
土
木
工
程
，
裝
修
舊
公
，
修
理
屋
蓋
，， 

士
德
高
及
油
漆
，
價
錢
公
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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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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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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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
初
副
創
拱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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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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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仕
培 
副
吳
克
香 

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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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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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
一副 
曾
傳
學 
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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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金
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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璃
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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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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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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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
國
昔
民
治i

加
總
支
部
通
吿

3

"

.竊
9
n
居

1.八
西
先
然/
*

八
魏
一•
；

#■:• 

•
爲
通
吿
事•橐
^
^

金
加
第t
九
暴
 <
太
會
事3
經
已
由
第
十
畲
洪
根
議
决 

,
;
輪
席
在
第
四
須
襄
利
支
部
舉
行
。令
已
罗
得
卡
技
利
支
部
來
函
倘
案
，
S-籍
部
養
,( 

成
立
第
十
九
屆
僚
槳
着/
備
處
，
組
織
各
認
職
員
，
分
科
住
事
：*
詛
期
旅
零
育
. 

-
廿 
5:• 
日
舉
行
洪̂

蓉
肝
墓
典•
在
案»
^
^
^
^
.
^
一

18- 
辦
理

0?样
此
發̂

5B:心 

一
吿
金
加
各
級
黨
海
及
達
-* 社
徵
詳
襄
"
同
時
痛
節
省
御
胃
間
及
便
利
玄
僧
起
見
‘舉 

全
加
各
級
黨
部
哽
費 W
宜
行
集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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